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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各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擁有人  

各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註冊承建商  

各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註冊檢驗員  

 
 
敬啓者：  

 

通告第 2/2021 號 

建築工地升降機設計及建造實務守則(2021年版) 

塔式工作平台設計及建造實務守則(2021年版)  

本署謹通知你，今天在憲報刊登了公告，指出《建築工地升降機設計與建造

實務守則》 (2021 年版 )和《塔式工作平台設計與建造實務守則》 (2021 年版 )
為《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（安全）條例》 (第 470 章 )下修訂的實
務守則。憲報公告已指明對實務守則的修訂將於 2022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
新的實務守則 (2021 年版 )包含了對接相關國際標準及本地要求的最新安全
和設計規定。  

新的實務守則 (2021 年版 ) 可在以下網頁查閱：  

https://www.emsd.gov.hk/en/other_regulatory_services/builders_lifts_tower_working_platf
orms/publications/code_of_practice/index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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